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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类落地 信托业分类新规两大问题待解

年内60家公司71位高管调整 险企频频变阵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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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换血”频频

总体来看，71次人事变动涉及董事长30

位，总经理或总裁37位，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

和临时负责人4位。

在上市保险公司队列，中国人寿、中国平

安、中国人保、新华保险、中国太平等集团或

其子公司相继出现人事调整。

9月末，新华保险董事长徐志斌辞职，该

公司董事会选举李全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长，并同意聘任张泓为总裁。9月7日，肖建友

担任人保寿险总经理的任职资格获批。8月2

日，赵鹏获委任为中国人寿总裁，任职资格尚

待核准，此前的7月，蔡希良获批出任中国人

寿保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一职。6

月，平安产险总经理史良洵任职资格获批。中

国太平方面，年内太平财险董事长、总经理双

双履新，太平再保险董事长张若晗、太平科技

保险总经理顾骁勇相继获批履新。

当前，中小保险公司面临的市场压力大，高

管变动也更为频繁。今年以来，泰山财险、和谐

健康、东海航运保险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双双

生变，富德产险董事长、总经理双双被免职。

7月，华夏人寿和天安人寿的人事调整颇

受市场关注。目前，天安人寿总经理由新华保

险原副总裁李源担任，赵松来获批出任华夏

人寿总经理。

外资、合资险企调整活跃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力度的加大，外资保险

公司也开始在华深化布局。相较于以往，外资、

合资保险公司的人事调整更为明显，“安达系”

“安盛系”“安联系”等外资动作频频，一批“小

而美”的外资公司也迎来“将帅”调整。

比如，安盛天平财险于9月完成董事长更

迭，华泰保险集团来自“安达系”的高管李存

强已经出任该集团总经理。中德安联人寿、凯

本财险、中意财险、东京海上、中航安盟等公

司董事长变更，瑞再企商、日本财产、同方全

球人寿、日本兴亚财险总经理变更，史带财险

和利宝保险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调整。

一直以来，稳健发展是外资保险公司的

代名词，缘何今年外资公司管理层调整如此

活跃？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副秘书

长宋占军表示，随着2020年以来保险市场对

外开放进一步提速，外资寿险公司可以独资

形式在华展业。基于《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的修订，一些原有的合资寿险

公司陆续转制为外商独资公司，股权结构的

变化伴随着管理层人员的变动。再加上保险

市场进入调整转型期，通过高管的调整来推

动业务转型，也成为很多公司的选择。首都经

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也表示，保险公

司希望通过更换高管来改变公司当前面临的

困境。

同时，宋占军预测，长期以来，外资以合

资、独资或参股等形式分享中国保险市场的

成果。外资保险公司一直看好中国保险业，随

着保险市场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外资

在中国保险市场的参与程度进一步加深。

新任仍将面临市场考验

人事调整背后，既有股东因素影响、高

管到龄退休，也有保险公司为寻求突破主

动调整管理层，引入“外脑”寻求突围、业

绩发展。

梳理来看，今年以来，华泰保险集团原董

事长王梓木、国元农险原董事长蔡皖伶、大家

财险原总经理施辉等陆续到龄退休。这些保

险业“老将”此前的贡献市场有目共睹。退休

之际，施辉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表示，希望

一如既往，同时也“做个普通人，认真工作

40年”。

大股东对保险公司管理层人选拥有更多

话语权，一般而言，股东因素影响是保险公司

管理层，尤其是董事长一职调整的主要因素。

如中德安联人寿变更为外国法人独资公司

后，其董事长的“交接棒”顺势从蔡成维手中

转移到了阿努莎·塔夫拉吉手中。腾讯入股三

星财险后，腾讯高级顾问任汇川出任了三星

财险临时负责人一职。

对于一些中小保险公司来说，会通过引入

“外脑”的方式为管理团队带来“新鲜血液”。今

年6月，北部湾财险总经理王建伟任职资格获

批，简历显示，他曾担任华安财险副总裁、中

民瀚丞保险经纪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此前，

北部湾财险曾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总经理。

对于保险公司管理层人事更迭的影响，

李文中指出，调整公司核心高管层往往会对

公司的发展理念、企业文化和发展战略产生

影响，最终会表现在公司业务重点与方向、发

展模式、内部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变化。

宋占军也表示，调整核心管理层会带来

业务发展模式的变化，但保险行业的调整变

化是一个长久之功，核心管理层的变化也要

面临保险行业漫长调整阶段的考验。新的发

展思路是否符合市场趋势、是否具有公司推

动基础，也需要时间的检验。

北京商报记者陈婷婷李秀梅

已有信托公司试行

“我们已经收到了文件，目前正在内部研

究中，有个别条款细节还需要再跟监管确

认。”据一位信托公司人士透露，目前正式《通

知》陆续下发至各家信托公司，这也标志着信

托业务分类改革陆续拉开帷幕。另一位信托

公司人士也予以证实：“我们已经开始试行通

知内容，调整后的数据将在本月财报中体

现。”不过也有信托公司人士表示，暂未收到

该文件。

今年4月初，监管部门向各家信托公司下

发《关于调整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将

信托业务划分为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

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

在此之前，信托公司业务分类大多遵照

2017年4月中旬原银监会下发的《信托业务监

管分类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以及《信托业务监

管分类说明》（试行）。根据彼时监管要求，经

信托公司自愿申请，属地银监局推荐，最终确

定在外贸信托、安信信托、中建投信托、重庆

信托、平安信托、中融信托、中航信托、交银国

际信托、陕国投信托和百瑞信托10家信托公

司启动试点。首批开展分类试点的八项业务

为债权信托、股权信托、同业信托、标品信托、

资产证券化、财产权信托、公益（慈善）信托、

事务信托。

不过，随着近年来信托公司信托业务持

续发展，业务形式不断创新，现行信托业务分

类体系已运行多年，与信托业回归本源、转型

发展的需求已不相适应，存在分类维度多元、

业务边界不清、服务内涵模糊等问题。为促进

各类信托业务在规范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创

新，监管对信托业务分类进行了调整。

根据《通知》，信托业务除了被划分为三

大类之外，监管在每一个大类项下都做了细

分，例如资产管理信托项下分为固定收益类

资产管理信托、权益类资产管理信托、商品及

金融衍生品类资产管理信托、混合类资产管

理信托4类；资产服务信托项下分为行政管理

受托服务信托、资产证券化受托服务信托、风

险处置受托服务信托、财富管理受托服务信

托4类，且大项分类下仍有细分领域。

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分析称，此次调整将对行业格局

带来长期深远影响，信托公司角色面临转换，

“买方”角色强化，“资产管理业务”将作为行

业重点，信托公司主动管理能力有望进一步

提升，证券业务将进一步强化提升，通道类、

非标融资业务继续收规模；资产服务信托有

望成为信托公司新的发力点和主要增长点。

划定家庭服务信托

通过调整信托业务分类，可以进一步厘

清业务边界和服务内涵。

北京商报记者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信息

梳理发现，相较《征求意见稿》的区别，此次

《通知》主要调整了资产服务信托项下的细分

内容，在财富管理受托服务信托下增加了家

庭服务信托、企业及其他组织财富管理信托，

采用分级的方式针对家庭、企业等财富管理

信托门槛进行了划定。

监管要求，家庭服务信托，由符合相关条

件的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接受单一个人委

托，或者接受单一个人及其家庭成员共同委

托，提供风险隔离、财富保护和分配等服务。

家庭服务信托初始设立时财产金额或价值不

低于100万元，期限不低于五年，投资范围限

于投资标的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和上市交易

股票的公募资产管理产品或者信托计划。

企业及其他组织财富管理信托方面，

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接受单一企业或其

他组织委托，提供综合财务规划、特定资产

处置、薪酬福利管理等信托服务。企业或其

他组织应当以自身合法所有的财产设立财

富管理信托，不得以受托管理的他人财产

设立财富管理信托。企业及其他组织财富

管理信托受益权不得拆分转让。企业财富

管理信托初始设立时财产金额或价值不低

于1000万元。

一位信托公司人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此次针对财富管理受托服务信

托，用分级分层的方式，针对个人、家庭和企

业设置了不同起点，对日后资产服务类信托

服务的开展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作用”。

在廖鹤凯看来，此次资产服务信托大类

项下部分细则调整的考量是更明确相关业务

的范围，指向明确且更严谨，更符合实际业务

开展过程中的分类明晰，更加贴合业务实际

情况。

配套细则待完善

当前，监管引导信托行业分类改革的态

度已经明确，但在试行过程中是否顺利，还要

视具体情况而定。此前就有信托公司人士在

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坦言，资产管理和

资产服务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可能容易交

叉，需要明确界定才好区分。信托公司在组织

架构调整、人才团队及投研体系建设等方面

可能会面临一定挑战。

云南信托研究发展部总经理王和俊指

出，在明确分类的基础上，监管层或还需细化

对不同公司开展的不同业务有相应的鼓励支

持保护以及越界展业的惩罚措施，并进一步

完善《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信托公司

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配套以及信托财产登

记和信托税收制度等法律基础设施。

当前，制度层面仍需完善，走好差异化发

展路径也成为信托公司的必经之路。在廖鹤

凯看来，分类指导的细则需要在实践中按实

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

和税收匹配都是长期改善的过程。此外，新分

类标准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新老业务转换过

程中分类的选择难题、原有业务退出时间不

及预期、中小信托公司按照新分类鼓励方向

的业务开展困难的情况。这需要信托公司不

断提升人才引进和适应新分类的部门构架建

设，中小信托公司力争加强内控，着力开展适

合自身优势资源的特色业务。

王和俊亦认为，“未来信托公司将会形成

这样的业务局面，资产管理、资产服务和公益

慈善等基本业务大家都能做，在此基础上，各

家信托公司尤其是中小型信托选择一两个方

向重点拓展，做成特色业务”。

用益信托研究员喻智指出，对信托公司

来说，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存量

业务的重新界定和清理，也就是过去影子银

行类的业务还需要继续清理；二是新业务重

构，公司战略、组织架构、业务条线以及人员

配置都需要重新考量。

北京商报记者宋亦桐

前三季度，在全球经济大变局、保险业转型

升级之下，保险业人才加速流动。10月10日，北

京商报记者统计了2022年前三季度各保险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以及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等

核心经营管理团队的变化情况。前三季度共有

71次人事变动，涉及60家保险公司。

上半年涉及核心管理层调整的保险公司不

足30家，到了三季度增加至60家，也就是说，三

季度保险业的人事更迭更为频繁，也更具看点。

信托业务分类改革已拉开帷幕，继征求意见下发半年后，《关于调整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正在陆续下发至各家

信托公司。10月10日，有信托公司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公司内部已开始试行《通知》相关内容，调整后的数据将在本月财报中进行体

现。相较征求意见，《通知》增加了家庭服务信托、企业及其他组织财富管理信托，采用分级的方式针对家庭、企业等财富管理信托门槛进行了划

定，此举对日后资产服务类信托服务的开展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作用，但存量业务的界定与新业务的配套政策仍需进一步细则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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